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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52   证券简称：泰达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2-9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，一致同意为下属 5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人民币

57亿元担保额度。 

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上述 5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00,568.00 万元人

民币，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37.97%。 

 本次会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包含上述其中 5家控股子公司未到期的担保余额。 

 本项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

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，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2012年 3月 28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批

2012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》，即公

司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拟对控股子公

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核定 2012年全年担保额度共计 57亿元人民币（含贷款、

信用证开证、银行承兑汇票、信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），具体如下： 

1.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7 亿元； 

2.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1.5亿元； 

3.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达实业有限公司 2.5 亿元； 

4.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包括其下属控股公司） 

15亿元； 

5.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其下属控股公司）21亿元。 

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 9 人，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，实际行使表决权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

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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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人。上述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通过后由董事长

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．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

  （1）注册资本：80,000万元人民币 

（2）公司持有股份比例：99.94% 

（3）办公地址：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开发区东侧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刘惠文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；环保项目的设

计、咨询服务。 

（6）业务开展情况、贷款用途：该公司主要负责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扬州

赵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运营、大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、天津贯庄垃圾焚烧发电

项目、河北遵化、平泉生物质发电项目等的建设。贷款主要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

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。 

（7）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90,402.35 万

元，净资产为 87,106.62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53.36%，净利润为 4,085.46万元。 

2．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

  （1）注册资本：8,000万元人民币 

（2）公司持有股份比例：100% 

（3）办公地址：天津市北辰区引河南道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吴树桐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保暖材料、空气液体过滤材料、非织造布、洁净材料等。 

（6）业务开展情况、贷款用途：该公司主要以生产保暖材料、过滤材料为主。

主要供应三军、武警及出口等。贷款将主要用于开展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7）截止 2011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20,619.54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10,007.93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51.46%，净利润为 419.26 万元。 

3. 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  （1）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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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司持有股份比例：100% 

（3）住所：上海市吴淞路 619 号 206 室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吴树桐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销售化工产品（危险品除外），机电设备，五金材料，建筑装

潢材料，家用电器，花卉，金属材料，绿化养护，投资管理，商务咨询（除经纪），

环保设备、生物工程、计算机、网络信息技术专业领域内的“四技”服务（涉及行

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（6）业务开展情况、贷款用途：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批发业务的经营。贷款

主要用于开展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7）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后 资产总额为 34676.91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6509.49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1.23%，净利润为 21.39 万元。 

4. 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

  （1）注册资本：25,196 万元人民币 

（2）公司持有股份比例：51% 

（3）住所：天津市大港区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吴树桐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；汽油、柴油、燃料零售，燃料油、沥青

油零售；仓储；货物联运；中转配送；贸易等。 

（6）业务开展情况、贷款用途：该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石油化工业务的经营。

贷款主要用于滨海南港 80 万立油库项目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7）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161,794.51 万元，

净资产为 27,959.67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8.81%，净利润为 328.20 万元。 

5．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（1）注册资本：20,408.16万元人民币 

（2）公司持有股份比例：51% 

（3）办公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号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吴树桐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一般经营项目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；建设安装工程设计、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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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；房产租赁；物业管理；市政设施租赁、委托经营和养护；信息网络建设和经

营；高新科技企业孵化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、开发、技术服务与咨询；燃料油批

发；金属及金属矿批发（各种钢材及其压延产品（成品钢材、钢锭、钢坯等）的

批发和进出口）；建材批发；其他化工产品批发；农业机械批发；汽车、摩托车

及零配件批发；五金、交电批发；家用电器批发；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

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；厨房、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；贸易经纪与

代理。 

（6）业务开展情况、贷款用途：该公司以基础设施开发、土地开发为主。贷

款主要用于扬州广陵新城 11平方公里区域开发项目。 

（7）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585,734.22 万

元，净资产为 51,685.58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91.18%，净利润为 394.48 万元。 

三、董事会审议担保内容 

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

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，拟签署的担保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，即 2011 年度

股东大会通过《关于审批 2012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

关法律文书的议案》后，至 201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（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

召开时间不迟于 2013年 6月 30日）。 

四、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

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，明确担保责任，公司已与所属控股子公司

的其他股东达成一致意见： 

1．上述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需要股东方为其提供担保时，该公司全体股东

按投资比例分担担保责任； 

2．上述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东一方或多方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时，未提

供担保的股东按担保发生额向提供担保的股东支付担保费，年担保费率根据国内

银行的市场担保费率确定； 

3．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，公司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，将在

1%到 2%的区间内收取担保费； 

与此同时，公司目前已建立起资金集中结算模式，总部结算中心职能得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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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强化，突显出资金实时监控的优势，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

息进行实时监控，确保公司实时掌握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、担保风险情况，

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

风险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被担保人均为承担本公司主要业务的下属控股子公司，因其业

务发展，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，对其在向银行申请综合授

信时提供担保，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，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

提高资金周转效率，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。因此，上述担保行为没有

风险。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，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，公司将在

2012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拟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公司2012年度担保额度主要是基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

常经营的实际需要，没有对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和子公司以外公司提供担保，就

此而言，未侵害中小股东利益。 

我们注意到：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、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

司和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均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（25.95亿）50%

以上；总担保额度57亿，超过本公司净资产（25.95亿）近1倍； 被担保方上海泰

达实业有限公司、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%；说明本公司担保存在一定的风险。 

我们同意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理由一是本公司资产总额137亿，

说明尚有能力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；二是基于“风险与收益是同时存在的投资原

理”。但我们提醒公司管理层应密切关注担保风险，加强对外担保管理，从总体

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，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对外担保风险，并按照有关规

定规范担保行为，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股东利益，促进公司稳定发展。 

七、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

1．截至2011年12月31日，公司担保金额总计346,068.00万元。其中，对控股

子公司担保金额320,568.00万元；对其他公司担保金额为25,500.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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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截至2011年12月31日，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158.86%，其中为控

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147.15%。 

3.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、公告及记录； 

2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； 

3．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 

特此公告 

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  事      会 

2012 年 3 月 31 日 

 

 


